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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评价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二、材料要求 

1、水资源论证单位从业水平评价相关文件可从山东省水利职

工技术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teawater.org.cn）通知公告栏查

询下载。 

2、申请评价的单位,应报送《水资源论证单位从业水平评价

申请表》(见附件一)纸制材料 1 份和《水资源论证单位从业水平

评价申请证明材料》(材料目录见附件二)纸制材料 1 份; 

3、各申请单位须登录协会会员系统提交申报材料的电子版，

尚未注册的申请单位应先完成系统注册; 

4、申请单位应按照要求如实填写表格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

装订成册并列出详细目录,并对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三、进度安排 

本次评价工作分四个阶段完成。 

1、材料准备 

自本通知下发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，各申请单位准备相关申

报材料，如遇相关疑问可及时咨询协会秘书处。 

2、材料上报 

202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，申请单位登录协会网站会员

服务系统，选择“资质服务”下“资质管理”模块进行线上申报，

同步将申请纸质材料报送至协会秘书处，并由具体工作人员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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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审查。 

3、技术审查与水平评价 

2021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上旬，协会根据《评价办法》的相关

规定，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技术审查，协会常

务理事会将依据专家审查情况进行评价，综合确定从业水平等级，

评价结果适时公示。 

4、证书发放 

待从业水平等级公示完成且无异议后，适时发放水资源论证

单位水平评价等级证书。证书有效期为两年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、依据《评价办法》，水资源论证从业水平评价每两年举办

一次，即 2022 年不再举办，请有关单位做好申请安排； 

2、本次评价申请中，提供的本协会理事或地方水行政主管部

门或行政许可审批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，将作为重要评价参考依

据； 

3、申请单位应及时交纳 2021 年度协会会费，且未拖欠往年

协会会费； 

4、证明材料中应提供近 2 年申请人承担过水资源论证及水资

源开发利用、节约、保护等相关业务的业绩证明一份（提供审批

文件或专家审查意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，以及能够反映工

作能力和水平的代表性业绩完整报告一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 




